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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政复〔2019〕106号                 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盈江县人民政府
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
2A003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批复

县自然资源局：
    《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A003号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请示》（盈自然资请〔2019〕93号）收悉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同意对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内编号为2A003号地块的用地性质及指标进行规划调整，该地块的用地性质由商业设施用地兼容行政办公、商务用地调整为一类居住用地并兼容部分商业用地；将用地指标容积率由小于等于0.5调整为大于1.0小于等于2.0，建筑密度由小于等于40%调整为小于等于35%，绿地率未做调整为大于等于30%，建筑限高由小于等于24米调整为小于等于55米，停车位未调整为大于等于0.8个/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、0.5个/100米商业建筑面积。
请你局接文后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，做好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内编号2A003号地块的用地性质及指标的调整工作。



[image: Seal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11日









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11日印发  



- 2 -

image1.png




